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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是个老大难问题, 但实践中并非所有的证人出庭都难，辩护

人、被告人一方的证人（指公诉机关提交的证人名单之外，

辩护人自行寻找或经被告人家属请求作证的证人）出庭并不

难，出庭率是很高的，一方面是因为辩护人、被告人一方如

果希望某一证人出庭，必然会对该证人作出请求或说服工作

，会自行解决证人出庭的顾虑；另一方面，在刑事诉讼中与

案件有关的证人多数已经侦查机关调查，实际已成为公诉机

关的证人，辩护人和被告人方面已经很难再找到新的证人。

当前刑事诉讼证人出庭难，主要应指公诉机关的证人尤其是

其中辩护人申请出庭的出庭难。 先让我们看看我国现行刑事

诉讼法的相关规定。该法第四十二条规定了“证人证言”是

证据的一种；第四十七条规定“证人证言必须在法庭上经过

公诉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辩护人双方讯问、质证，听取各

方证人的证言并且经过查实以后，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第四十八条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

”，“生理上、精神上有缺陷或者年幼，不能辨别是非、不

能正确表达的人，不能作证人”；第一百五十六条规定，证

人作证，审判员人员应当告知他要如实地提供证言和有意作

伪证或者隐匿罪证要负的法律责任，公诉人、当事人、辩护

人、诉讼代理人可以向证人发问；第一百五十七条规定，公

诉人、辩护人应当对未到庭的证人的证言笔录当庭宣读，审

判人员应当听取公诉人、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的意



见。由以上规定可以看出我国刑事诉讼法未对证人出庭作强

制性规定，而是把证人出庭作证规定为证人证言的主要形成

方式，同时采取折衷变通的办法，规定如证人不出庭，可以

把举证方提交证言笔录作为证人证言的形成方式；同时规定

控辩双方都可以申请证人出庭，但在应该由谁来申请和促成

公诉机关证人出庭问题上未作任何规定。因此在审判实践中

，公诉机关完全可以自由选择证人出庭或证言笔录的形式，

如果辩护人、被告人想当庭询问公诉方的某个证人而这个证

人公诉机关没有申请出庭，他就需要在庭前一定时间内向法

庭提出申请，由法庭通知有关证人，证人是否到庭由法庭当

庭向控辩双方告知，证人来不来法庭没有责任，于公诉机关

的公诉进程和成败也毫无影响，着急无奈的只能是辩护人和

被告人。对此，笔者提出两点质疑： 其一，证人证言能否替

代证人出庭作证？ 笔者认为，证言笔录不能取代证人出庭作

证，在证人出庭问题上不宜规定变通方式，（证言笔录不具

备真正的证人证言的证据特性。）理由是：１）、证人未到

庭，法庭无法真正核实证人身份，无法判断证人的认知、表

达能力，因而无法判断证人是否具备证人的条件；２）、证

人不到庭，法庭无法当庭向证人告知证人的权利和义务，当

然同时也缺省了证人亲口向法庭保证如实作证的程序；３）

证人不到庭，证人得不到举证方之对方诉讼参加人的询问（

讯问），证人证言实已无从质证，从而使所谓的质证程序流

于形式，辩护人和被告人既难以在庭外向公诉方的证人进行

调查，又在实际上被剥夺了在法庭上向证人询问的权利。我

国刑诉法规定，证人出庭时，辩护人等可向其讯问，这证明

立法者已充分认识到证人证言的易变性、复杂性，认识到诉



讼各方及法庭讯问证人是核实证人证言的重要方式，但在法

条又规定证人出庭可以变通为提交证言笔录，说明立法者的

立法思想发生了矛盾；４）、证言笔录由侦查机关单方面制

作，这就说明这样的证人证言是侦查机关单方面讯问的结果

，程序上难以体现公正，实体上难以保证证言笔录记录的真

实性、客观性、全面性；５）、公诉机关以向法庭宣读并提

交证言笔录作为证人作证的形式，就形成了证人间接向法庭

作证的事实，有悖作证的本来意图，所谓作证应指由举证人

引导其证人直接向有权听取其证言并唯一具备认定证言、作

出裁决资格的法庭陈述其所看到、听到或知道的事实，证人

作证的对象应当是法庭而不应是其他任何人或机关；６）、

基于辩护人不具有公诉、侦查机关的职业优势，其难以对公

诉方证人进行正常的调查核实，而法庭一般不应主动进行调

查核实，在实践中对证言笔录的调查核实只限于针对证言笔

录本身，因而这种调查核实际是不彻底和没有实质性意义的

，不利于法庭的正确裁判。 其二，公诉机关在本方证人出庭

问题上有何责任？ 虽然我国刑事诉讼法未象民事诉讼法那样

专门就刑事案件举证责任的承担作出具体规定，但在举证责

任的原理上两大诉讼法并无二致，公诉机关在刑事诉讼中的

职责是通过举证证明被告人有罪，如果不能证明，被告人即

属无罪，这就是无罪推定原则，反映在举证责任上，也就是

谁主张谁举证。现实情况中，公诉方的证人出庭难，就是因

为按法律规定公诉方不必让证人出庭就能达到证人出庭的诉

讼效果，证人不出庭对于诉讼毫无影响，公诉机关又何必让

证人出庭呢？更何况，公诉机关有时还未必乐意让证人出庭

，因为证人出庭公诉机关不仅要做多方面的工作，而且证人



出庭要接受辩护人和法庭的讯（询）问，弄不好证人说话会

出个差子，达不到由侦查机关单方面制作证言笔录那样的陈

述效果，这样公诉成功的风险显然就增大了许多。实践中，

辩护人通过庭前阅卷或者证据交换，对某个或某几个证言笔

录有异议，认为需要通过当庭询问以达到消除该证言笔录证

明效力的目的，但由于自己无法或不便见此证人，公诉机关

习惯上或事实上又不准备让证人出庭，明知自己没有申请公

诉方证人出庭的责任，也不得不请求法庭通知公诉方证人出

庭；作为法庭，当然也没有促使和保证证人出庭的义务，但

又不得向证人送达出庭通知书，证人来不来，那就管不了了

。所以证人出不出庭，是谁也管不了，除了辩护人和被告人

，是关不了任何人的痛痒，因此审判实践中证人不到庭就是

很自然的事了，辩护人、被告人对法院意见很大，却也无奈

。所以说，是法律规定的不健全，导致了实践中的操作方法

背离了诉讼逻辑和举证责任分配原则，从而导致了刑事诉讼

证人出庭难现象的出现。 笔者的结论是，我国刑事诉讼法应

当规定证人必须出庭作证。控辩双方有责任促请本方证人出

庭，如果本方证人不到庭，将视为该证人的不存在，有关诉

讼方将被视为举证不能，从而承担相应的诉讼责任，这样证

人出庭难人问题将会从根本上得以解决。 100Test 下载频道开

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